
分析及說明： 

壹、壹、壹、壹、事業概況：事業概況：事業概況：事業概況： 

勞工保險局之前身為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原係省營事業，依民國 84年 2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勞

工保險條例」及同年 11月 8日公布之「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規定，自 85年 7月 1日起改隸中央政

府。原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成立於 49 年，專責辦理勞工保險業務，並受委託辦理農民健康保險及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等業務，暨受委任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84年 3月 1日全民健

康保險開辦後，原有普通事故及農保醫療給付業務移撥中央健康保險局辦理，另為保障勞、農保被保

險人生活，陸續於 88年 1月 1日開辦勞工失業保險給付業務，91年 1月 1日起受託辦理敬老福利津

貼發放業務，同年 4月 28日執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92年度起開辦就業保險業務，取代原勞工

失業保險給付業務，以促進社會安全，94年 7月起受委任辦理勞工退休金新制之收支、保管、滯納金

之加徵、罰鍰處分及其強制執行等業務， 97 年 10 月起受委託辦理國民年金保險業務，98 年 1 月起

實施勞保年金業務。茲就該局本（102）年度預算編列情形擇要分述如下： 

一、資本總額：一、資本總額：一、資本總額：一、資本總額： 

該局資本額為 22億 7,731萬 3,000元，與上年度預計數相同，全部由中央政府投資。 

二、員工人數：二、員工人數：二、員工人數：二、員工人數： 

該局預計員額為 2,021人，較上年度 2,022人，減少 1人。其中業務部門 1,770人，占 87.58

％；管理部門 251人，占 12.42％。 

三、最近三、最近三、最近三、最近5年主要營運項目及其年主要營運項目及其年主要營運項目及其年主要營運項目及其消長趨勢：消長趨勢：消長趨勢：消長趨勢：（表中98年度決算數環比之計算皆以97年度決算數為100） 

98年度決算數 99年度決算數 100年度決算數 101年度預算數 102年度預算數 
營運項目 單 位 

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 

勞工保險 
新臺幣 

百萬元 
198,281 118.20 207,150 104.47 234,167 113.04 246,782 105.39 273,739 110.92 

農民保險 
新臺幣 

百萬元 
4,744 97.33 4,720 99.49 4,631 98.11 4,607 99.48 4,519 98.09 

就業保險 
新臺幣 

百萬元 
19,467 98.92 20,476 105.18 21,638 105.67 21,384 98.83 22,204 103.83 

 

貳、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貳、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貳、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貳、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 

一、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一、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一、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一、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 

(一)營業收入 3,322億 2,192萬 7,000元（含政府補助勞農保及職災保護業務行政經費 25億 5,732

萬 7,000元、就業保險行政經費 4億 7,008萬 4,000元、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業務行政經費 6

億 6,116萬元暨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撥入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 11億 0,749萬元），較上年度預

算數 3,003億 1,910萬 8,000元，計增加 319億 0,281萬 9,000元，約 10.62％。 



(二)營業成本 3,274億 2,586萬 6,000元（含提存責任準備 1,158億 0,599萬 8,000元及職災保護準

備 1,245萬 7,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953億 3,767萬 3,000元，計增加 320億 8,819 萬

3,000元，約 10.86％。 

(三)營業費用 47億 5,774萬 6,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9億 4,374萬 2,000元，計減少 1億 8,599

萬 6,000元，約 3.76％。 

(四)營業收支相抵後，獲營業利益 3,831萬 5,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769萬 3,000元，計增加

62萬 2,000元，約 1.65％。 

(五)營業外費用 3,831萬 5,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769萬 3,000元，計增加 62萬 2,000元，約

1.65％。 

(六)營業及營業外收支相抵後，稅前淨利無列數（主要係因該局保險費及其孳息收入、保險費滯

納金及勞工保險基金、就業保險基金運用之收益等，除作為保險給付及職災保護給付等經費

外，不得移作他用，故本年度勞工保險、職災保護業務及就業保險收支餘額悉數列為提存﹝或

收回﹞準備。另辦理勞、農保、職災保護、就業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業務所需之行政

經費，依勞工保險條例、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職業災害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全部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辦理農保所發生之虧損，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由

政府編列預算支應；至受委託辦理國民年金保險所需之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則全數由國民年

金保險基金撥入，同額列入該局之營業收支，致稅前淨利無列數）。 

二、盈虧撥補之預計：二、盈虧撥補之預計：二、盈虧撥補之預計：二、盈虧撥補之預計： 

本年度預算淨利無列數，故無撥補事項。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三、現金流量之預計：三、現金流量之預計：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96億 7,502萬 5,000元。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200億 7,415萬 1,000元，其中現金流入 99億 1,860萬 6,000元，

包括減少基金 4億 9,928萬 3,000元，收取利息 94億 1,932萬 3,000元；現金流出 1,299億

9,275萬 7,000元，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淨增 2億 0,062萬 1,000元，無形資產淨增 5,063萬 4,000

元，增加投資 2億 9,532萬元，增加基金 1,294億 1,951萬 4,000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2,666萬 8,000元。 

2.上述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666萬 8,000元，係辦理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之數，包括機

械及設備 2,120萬 1,000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184萬 5,000元，什項設備 362萬 2,000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億 0,342萬 7,000元，其中現金流入 8億 0,932萬元，包括短期債務

淨增 3億 0,806萬 9,000元，其他負債淨增 5億 0,125萬 1,000元；現金流出 1億 0,589萬 3,000

元，係支付利息之數。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3億 0,430萬 1,000元，係期末現金 46億 3,907萬 8,000元，較期初現

金 43億 3,477萬 7,000元增加之數。 



四、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護業務之財務分析：四、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護業務之財務分析：四、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護業務之財務分析：四、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護業務之財務分析： 

(一)勞工保險：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7條規定，勞保基金除作為 1.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

2.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3.自設勞保醫院之投資及特約公立醫院勞

保病房整修之貸款；4.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5.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入之投資等運用及保

險給付支出外，不得移作他用或轉移處分，故本年度預算將勞工保險收支餘額悉數提列（或

收回）準備。該局最近 5 年勞保責任準備之提列數、收回數（用於填補短絀）及期末累積餘

額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98年度 

決算數 

99年度 

決算數 

100年度 

決算數 

101年度 

預算數 

102年度 

預算數 

提列數 114,558,622 92,146,751 88,388,475 96,688,206 108,816,304 

收回數 11,372,224 3,514,190 10,934,358 660,242 1,276,058 

期末累積餘額 391,951,708 480,520,002 557,974,119 623,303,257 761,748,282 

          

(二)就業保險：依就業保險法第 34條規定，就保基金除作為 1.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

2.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及買賣短期票券；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有利於本基金收益之投資等運用、保險給付支出及辦理被保險人之在職訓練、失業後之職

業訓練、創業協助及其他促進就業措施、僱用安定措施暨雇主僱用失業勞工之獎助外，不得

移作他用或轉移處分，故本年度預算將就業保險收支結餘悉數提列準備。該局最近 5 年就保

責任準備之提列數、收回數（用於填補短絀）及期末累積餘額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98年度 

決算數 

99年度 

決算數 

100年度 

決算數 

101年度 

預算數 

102年度 

預算數 

提列數 732,538 4,792,615 10,002,693 3,874,643 6,989,694 

收回數 8,794,944 577,297 181,983 － － 

期末累積餘額 64,019,945 68,241,173 78,061,884 67,298,378 88,926,221 

 

(三)職災保護：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3條及第 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自勞工保險基金職

業災害保險收支結餘提撥專款，作為加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補助參加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

災害勞工之用，另編列專款預算，作為補助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勞工之用，故職

災保護收支結餘悉數提列準備，惟本年度收支短絀，悉數由以前年度提存之職災保護準備弭

平。該局最近 5年職災保護準備之提列數、收回數（用於填補短絀）及期末累積餘額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98年度 

決算數 

99年度 

決算數 

100年度 

決算數 

101年度 

預算數 

102年度 

預算數 

提列數 35,258 22,106 22,471 8,100 12,457 

收回數 523,125 496,511 415,151 472,042 508,597 

期末累積餘額 13,069,250 12,659,111 12,266,430 11,521,335 11,306,348 

年度 

年度 

年度 

項目 

項目 

項目 



(四)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8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43條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5條規定，辦

理勞、農保及職業災害保護所需之行政經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該局最近 5 年政府補助

行政經費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98年度 

決算數 

99年度 

決算數 

100年度 

決算數 

101年度 

預算數 

102年度 

預算數 

行政經費 2,652,957 2,519,912 2,681,265 2,632,008 2,557,327 

占當年度保費收

入之比率（％） 

1.31 1.19 1.12 1.05 0.92 

 

(五)依 98年 5月 13日修正公布之就業保險法第 35條及第 44條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所需之行政

經費，由保險人以當年度保險費收入預算總額 3.5％為上限編列，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

付之，並自 99年 1月 1日施行。故就業保險行政經費修法前由就業保險基金支應，自 99年

度起改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最近 5年行政經費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98年度 

決算數 

99年度 

決算數 

100年度 

決算數 

101年度 

預算數 

102年度 

預算數 

行政經費 540,082 509,327 527,262 516,943 470,084 

占當年度保費收

入之比率（％） 

2.77 2.49 2.44 2.42 2.12 

 

年度 

年度 

項目 

項目 


